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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开展 2025 年度杭州市总部企业认定的
通知

各有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杭州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

的实施意见》（杭政办〔2024〕1 号），推动总部经济高质

量发展，支持我市总部企业做大做强。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5

年度杭州市总部企业认定。

一、申报时间

2025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6 日。

二、申报渠道

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，可通过杭州市总部企业认定管理

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qinqing.hangzhou.gov.cn/ent/#/login）

全流程线上申报。

三、认定标准

分为基本条件、类型条件、核算口径三部分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、申报主体。申报主体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（含视

同法人的汽车整车制造行业活动单位），市场主体登记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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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并开展经营，实行统一核算，符合杭州产业导向，并

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（或已移出严重失信主体

名单）。

2、申报口径。以集团口径申报，原则上不得拆分申

报、重复申报。包括以下类型：

（1）集团母公司在杭州市内注册的，以集团母公司作

为申报主体；

（2）集团母公司在杭州市外注册的，以在杭最高一级

控股子公司为申报主体（本通知涉及的“控股”，指股权

穿透后控股50%以上，股权关系以企业申报日股权登记状况

为准，下同）。其中，集团母公司在杭设立多个一级控股

子公司的，可由集团母公司指定其中一家子公司作为申报

主体。

3、分支机构。申报主体应在杭州市外拥有2家及以上

分支机构（金融机构总部除外），包括以下类型：

（1）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外设立的分公司；

（2）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外设立的控股子公司；

（3）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外设立的营业部、销售部、办

事处、研究院等分支机构。

（二）类型条件。

总部企业分为存量型总部、增量型总部、研发型总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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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企业总部、金融机构总部等 5 种类型。满足基本条件

的企业，符合 5 种类型条件其中之一的，即可认定为总部

企业。

1、存量型总部。2021 年 12 月 31 日（含）前在杭注

册或迁入的存量企业，2024 年度营业收入达到 10 亿元及

以上；

2、增量型总部。2022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在杭注册

或迁入的增量企业，2024 年度营业收入达到 5 亿元及以上；

3、研发型总部。具备完善的研究、开发、实验条件

并具有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，2024 年度研发费用投入不低

于 5000 万元且占营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10%；

4、上市企业总部。申报主体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

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、香港联交所、台湾证券

交易所、纳斯达克交易所、纽约证券交易所、新加坡证券

交易所等 8 个交易所上市，且上市主体或境内实际运营主

体设在杭州；

5、金融机构总部。2024 年度营业收入须超过10亿元（含）

的持牌金融机构。金融机构总部由市委金融办另行认定，具体

由其自行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核算口径。

总部企业认定涉及的指标数据，均为在杭数据，按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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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口径核算。具体是指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内成员企业 2024

年度纳入我市统一核算的营业收入、研发费用投入等经营

数据。其中，房地产企业营业收入等未纳入我市统一核算

的经营数据，由申报主体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

报告为准。杭州市内成员企业须为规模以上企业（包括规

模以上工业、有资质的建筑业、限额以上批发、零售、住

宿、餐饮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），包含以下类型：

1、申报主体；

2、申报主体的在杭控股企业；

3、可合并申报的集团在杭成员企业。即集团母公司在

杭州市外注册，由集团母公司控股并授权申报主体合并申

报经营数据的在杭一级公司及其控股企业；

4、经市发改委审定的其他关联企业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1、企业申报。2025 年 6 月 16 日起至 7 月 6 日期间，企

业登陆杭州市总部企业认定管理平台向注册地（税收缴纳地）

发改局进行在线申请（西湖风景名胜区内注册的总部企业，

向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申请），按要求填报申报信息资料，

提交相关材料。

2、属地初审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、各区县（市）

发改局会同有关部门通过总部认定平台对属地总部企业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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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材料进行在线审核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、各区县（市）

发改局完成线上初审后，将初审通过名单报送市发改委。

3、部门复审。市发改委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对企业申报

材料进行线上审核。审核通过的企业，须通过总部认定平

台对审核信息进行确认，盖章后上传《杭州市总部企业认

定申报确认书》。市发改委审查后，予以复审通过。

4、行文上报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、各区县（市）

发改局依据复审过审名单，汇总梳理属地总部企业申报文

件，经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同意后，行文报送市发改委。

5、星级评定。市发改委根据总部企业经营指标，对复

审通过的企业进行综合评价。根据评价结果，评定“星级”

总部企业。金融机构总部不参与“星级”评定。

6、公示公布。复审通过企业名单和“星级”评定结果

在“杭州发改发布”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示。公示期无异

议的，履行相关程序后，予以公开发布，并授予星级总部

称号。

四、总部人才政策优化升级

为进一步支持总部企业招引培育高层次人才，今年起

总部企业在杭规模以下成员企业也可共享总部人才名额。

相关企业须为总部企业在杭分公司或股权穿透后控股 50%

以上的在杭子公司（以总部企业认定时审核通过的名单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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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），可在总名额不变的前提下共享总部人才名额，不纳入

总部企业认定和“星级”评定的相关指标核算范围，不享受

其他总部政策。

五、咨询电话

6 月 16 日起至 7 月 6 日期间工作日上午 9:00-12:00，

下午 14:30-18:00，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：

1、总部企业认定管理平台操作问题，可咨询平台技术

公司：

贾老师 17633888551 龚老师 18329123942

2、总部企业认定标准、支持政策问题，可咨询总部企

业注册地（税收缴纳地）发改局：

上城区发改局 89500539

拱墅区发改局 89507249

西湖区发改局 89510566

滨江区发改局 89520411

萧山区发改局 89618969

余杭区发改局 89515842

临平区发改局 86169907、86221074

钱塘区发改局 89535411、89535404

富阳区发改局 89523847、89523849

临安区发改局 895406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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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庐县发改局 89545498

淳安县发改局 89601211

建德市发改局 89607826

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89586956

附：1.总部企业申报材料

2.总部企业认定申报授权书

3.总部企业认定申报确认书

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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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

总部企业申报材料

一、申报主体

（1）集团母公司注册地为杭州市外（境内），须上传

“集团母公司营业执照”。

（2）集团母公司注册地为杭州市外（境外），须上传

“集团母公司注册证书”。

二、杭州市外分支机构

申报主体要求在杭州市外拥有2家及以上杭州市外分

支机构，包括以下类型：

（1）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外设立的分公司，须上传“分

公司营业执照”；

（2）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外设立的控股子公司，须上传

“控股子公司营业执照”；

（3）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外设立的营业部、销售部、办

事处、研究院等分支机构，须上传“业务分支机构营业执

照或其他证明材料”。

若杭州市外分支机构众多，请提供最主要的，须两家

及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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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杭州市内成员企业

（1）纳入总部认定和“星级”评定指标核算的规模

以上成员企业。请填报杭州市内规模以上成员企业2023、

2024年度纳入我市统一核算的营业收入（销售收入）、企

业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研发费用、房地产

营业收入、企业从业人员平均数等经营数据。其中，房地

产企业营业收入等经营数据，须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

项审计报告。

（2）规模以下成员企业（仅共享总部人才名额）。

如总部企业在杭规模以下成员企业需要共享总部人才

名额，请填写相关成员企业名称、信用代码、注册地区

县（市）、控股关系等信息。

四、确认上报

（1）须填写上报2023、2024年度集团母公司在杭市内

市外的总营业收入。

（2）集团母公司在杭州市外注册的，以在杭最高一级

控股子公司为申报主体（即集团母公司在杭仅有一家一级

控股企业）。申报主体须获集团母公司授权，须上传集团

母公司授权书盖章扫描件（附件2-1）。

（3）集团母公司在杭州市外注册，且在杭设立多个一

级控股子公司的，可由集团母公司指定其中一家子公司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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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申报主体。申报主体须获集团母公司授权，须上传集团

母公司授权书盖章扫描件（附件2-1）。

（4）总部企业复审通过后，总部认定平台将自动生成

《杭州市总部企业认定申报确认书》（附件 2-2），申报主

体下载后确认信息无误，并补充填报相关内容，将最终电子

文档与盖章扫描件同时上传总部认定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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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

（集团母公司名称）关于同意(申报主体企

业名称)申报杭州市总部企业的授权书

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:

（情形 1：集团母公司在杭仅有一家一级控股企业）

（申报主体企业名称）为我公司在杭一级控股企业，兹

授权（申报主体企业名称）申报 年度杭州市总部企业。

（或情形 2：集团母公司在杭有多家一级控股企业）

（申报主体企业名称）与（其他集团在杭一级控股企业

名称）均为我公司在杭一级控股企业，兹授权（申报主体企

业名称）申报 年度杭州市总部企业，同意将（其他集

团在杭一级控股企业名称）及其控股企业的在杭营业收入

（销售收入）、税收、研发费用投入、授权发明专利、从

业人员平均数合并申报。

集团母公司名称（盖章)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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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

年度杭州市总部企业认定申报确认书
总部企业基本情况

申报主体名称
申报主体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集团母公司名称
集团母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申报主体

注册地

申报主体

注册时间

申报认定

总部类型

申报主体

企业类型

2024 年 500 强榜单

入选情况

申报主体 500 强

企业总部类型

经办人 手机号码

2023 年度总部企业在杭营业收入、税收情况

集团母公司

在杭市内市

外的总营业

收入

总营业收入 总研发费用
总研发费用

投入占比

总企业

增值税

总企业

所得税

总个人

所得税

**万元 **万元 **万元 **% **万元 **万元 **万元

2024 年度总部企业在杭营业收入、税收情况

集团母公司

在杭市内市

外的总营业

总营业收入 总研发费用
总研发费用

投入占比

总企业

增值税

总企业

所得税

总个人

所得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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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

**万元 **万元 **万元 **% **万元 **万元 **万元

在杭成员企业情况

企业名称

2023年度

在杭营业

收入

（万元）

2023 年度

地方财政

贡献（万

元）

2024 年度

在杭营业

收入

（万元）

2024 年度

地方财政贡

献

（万元）

2024 年

度从业

人员平

均数

（人）

控股

比例
类型

（含申报主体） /

... **%

合计 /

注：1.年度在杭“总研发费用投入占比”为该年度在杭总研发费

用投入占在杭总营业收入比重；

2.地方财政贡献=企业增值税*0.5+企业所得税 0.4+个人所得税

*0.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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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申明

1. 本公司为在杭最高一级控股公司，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无违法违规和失

信行为。

2. 本次申报杭州市总部企业，申报的所有材料、数据均依据相关申报要求,

据实提供。

3. 如违背以上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，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

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，严重失信的，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，取消总部企

业认定资格，退回已享受的财政资金等支持政策。

2.本公司授权市区两级发改部门向统计、税务等部门查询与本公司总部申报相

关的数据。

3.如通过总部企业认定，本公司自愿参与总部企业信息采集样本点建设，按要

求定期填报相关指标情况，配合做好信息采集和跟踪评价。

4.本公司授权 （经办人姓名） 作为 年度杭州市总部企业申报的具体经

办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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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申明

本人 （经办人姓名） 受 （申报企业名称） 委托，负责办理 年

度杭州市总部企业申报事宜，对申报内容已认真核实，如有弄虚作假等行为，自愿

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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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部企业发展概况

（2000 字左右）

一、综合实力

重点介绍总部企业在杭发展经营情况、主营业务（主导产品）规模、增速及在

国内外市场份额。

二、创新能力

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创新能力，新业态新模式的先进性，品牌影响力等。（研发

型总部企业须阐明企业具备完善的研究、开发、实验条件并具有稳定的研发经费来

源等具体情况）

三、引领能力

包括但不限于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、国家、地方、行业标准情况，承担国家或

省级重点项目情况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情况。

四、其他发展亮点

五、未来发展思路及规划目标

申报主体名称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